附件2

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安全保密责任书
编号：藏测成20XX-XXXX
为加强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管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确保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安全保密，促进基础测绘成果合法、有效利用，防止发生失泄密事件，防范非法使用行为，请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申请人认真阅读本责任书并签章确认。

一、申请人承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西藏自治区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提供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进行有效管理，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二、申请人严格按照批准的使用目的，在批准的使用范围内使用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不得擅自转让或者转借涉密基础测绘成果。

三、准予使用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目的或项目完成后，应当在6个月内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送至当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销毁工作机构或指定的单位销毁。确因工作需要自行销毁少量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应经当地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严格履行清点、登记和审批手续，严格使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销毁设备和方法，确保销毁的涉密信息无法还原；确有困难的，可将所领取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交回测绘成果保管和提供单位。领取外地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按照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销毁规定执行；销毁的凭证、登记及审批记录应当长期保存备查。

四、申请人委托第三方从事批准用途的应用开发，应对第三方成果保密条件进行核查并签订相应的保密责任书，实施有效管理，共同承担相关保密责任；委托项目完成后，按照保密规定回收销毁或督促第三方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销毁相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及其衍生品，并确保第三方无保留。

五、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存放设施与条件应符合国家保密、消防及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建立完善的测绘成果保密内部管理制度；复制的秘密载体要进行编号与登记，按同等密级进行管理；涉密计算机应按保密要求使用，严禁连接互联网，严防失泄密。申请人被撤销、分立或合并时，应当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移交给承接其职能的机关、单位，并履行登记、签收手续，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审批机关；申请人解散时，应当将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按照国家保密规定销毁或交回审批机关。

六、申请人应当对申领的涉密基础测绘成果的保管、使用、复制、销毁等情况进行登记并长期保存，实行可追溯管理。

七、申请人领取涉密基础测绘成果应使用符合国家保密要求的存储介质。

八、申请人使用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涉及的著作权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守相关著作权法律法规。

九、申请人有责任和义务进行经常性的保密教育和检查，落实各项保密措施，使所属人员知悉与其工作有关的保密范围和各项保密制度；并支持、配合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十、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分别由审批机关、申请人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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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签章）：

法人代表（签字）：

经手人（签字）：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